
 臺北市中正區水源里 113 年度第 1 次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七、里辦公處報告：如書面資料 

八、宣導事項：如書面資料 

九、討論事項 



(一) 提案一：113 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使用計畫 

1. 編列說明 

(1) 113 年度補助里鄰建設經費計新臺幣 30 萬元整。 

(2) 經常門 260,000 元、資本門 40,000 元： 

○1  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活動合計約 180,000 元 

○2  伴唱機公開出演授權費 3,455 元 

○3  里辦公處網路費 7,000 元 

○4  守望相助滅火器換藥、新購約 60,000 元 

○5  里內小型工程及為民服務設備購置及維修 49,545 元 

(3) 如有其他需求，由里長統籌辦理 

2. 補充說明 

依「臺北市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實施要點」，本經費可用於下列事項： 

(1) 防火巷之整頓清理 

(2) 其他里內公共區域認養之必要支出 

(3) 守望相助工作 

(4) 鄰里公園、綠地之清潔維護 

(5) 活動中心、里民活動場所或其他公有公共場所空間維護與經營 

(6) 里內巷弄簡易照明設施 

(7) 巷道或水溝之維修 

(8) 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設備之設置、升級、維修零件耗材及電腦網

路月租費等 

(9) 里辦公處辦公機具之購置或租用 

(10) 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租用及維修 

(11) 里內防疫、保健、防災、救災器材之購置（或租用）及其他小型

零星工程或公共設施 

(12) 辦理節慶、公益、環保等相關活動 

(13) 志工相關費用 

3. 決議：聘任鄰長 10 位，出席 10 位，經表決 10 位無異議同意通

過，經費細目如有調整，提請下一次里鄰工作會報修正。 

 

(二) 提案二：113 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使用計畫 

1. 編列說明： 

（一）依據：依據區公所年度計畫辦理。 

（二）目的：為增進鄰居間相互認識，透過睦鄰活動之辦理，啟發鄰

里意識，發揮睦鄰互助功能，達到守望相助之目的。 

（三）參加對象：本里里民 

（四）辦理時間：於年度內擇期辦理 

（五）辦理方式：依里民需要及意願，結合地方資源規劃辦理各項活



動。 

（六）辦理經費：活動經費依區公所年度預算補助各里 6 萬元。 

2. 決議：聘任鄰長 10 位，出席 10 位，經表決 10 位無異議同意通過。 

 

(三) 提案三：113 年度鄰長自強活動經費使用計畫 

1. 編列說明： 

（一）依據：依據區公所年度計畫辦理。 

（二）目的：為增進鄰長間相互認識，促進情感交流，透過鄰長自強 

活動之辦理啟發鄰里意識，激發服務熱忱。 

（三）參加對象：本里各鄰長 

（四）辦理時間：於年度內擇期辦理 

（五）辦理方式：由里辦公處自行辦理 

（六）辦理經費：活動經費依區公所年度預算補助款，請款金額以實 

際參加之鄰長數核撥。 

2. 決議：聘任鄰長 10 位，出席 10 位，經表決 10 位無異議同意通過。 

 

(四) 提案四：113 年度資源回收補助金使用計畫 

     1. 編列說明： 

（一）資源回收相關宣導活動。 

（二） 環保義工組訓活動。 

（三） 購置環保相關用品。 

2. 決議：聘任鄰長 10 位，出席 10 位，經表決 10 位無異議同意通過。 

 

(五) 提案五：113 年度里辦公處預計租借區民活動中心辦理以下課程 

1. 預計租借課程： 

星期 地點 課程 

一、二下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一、三、四晚上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二、日晚上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二、四上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三上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歌唱班 

三下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四下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五上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歌唱班 

五晚上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六上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六下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六晚上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日上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日下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A 舞蹈、桌球、歌唱班 

三晚上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B 讀經班 

六下午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教室 B 舞蹈、桌球、歌唱班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 主席結論：略 

十二、 散會：16 時 30 分 


